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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性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報驗義務人：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bligatory Applicant 
地址：新北市土城區忠承路 32 號 1 樓  
Address 

電話：886-2-2267-8000  
Telephone 

商品中（英）文名稱：記憶卡    
Commodity Name 

商品型式（或型號）： 
Commodity Type （Model） 

Industrial microSDHC R1-M, Industrial microSDXC R1-M,  

Industrial microSDHC R1-SL(8C.MDS82.EA0AB , 8C.MDS22.EA0AB), 

Industrial microSDXC R1-SL 

符合之檢驗標準及版次：CNS13438 (95 年完整版)  
Standard(s) and version  

試驗報告編號：BTL-BSMI-1-1511233  
Test Report Number 

試驗室名稱及代號：東研信超股份有限公司/SL2-IN-E-0008        
Testing laboratory name and designation number 

符合性聲明檢驗標識及識別號碼：                  或 
The form of the DoC marking appears like this                                        or  
 
 
 

 

茲聲明上述商品符合商品檢驗法符合性聲明之規定，若因違反本聲明書所
聲明之內容，願意擔負相關法律責任。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listed commodity conforms to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in the Commodity 

Inspection Act. I agree to take any legal obligations should violations against th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occur. 

報驗義務人,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 

Obligatory Applicant （Signature） 
中   華   民   國      105      年    01   月     04    日 

DATE （year） （month） （day） 

報驗義務人代碼 
Code  of  the  applicant  

編 號
Number

D33466 01 

本符合性聲明書應依商品檢驗法規定備齊相關技術文件後始得簽具
Please check all the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odity Inspection Act before 
signing the form. 

D33466

D33466



313150000G-E5Z-332 2 0991116V1 
 

 

說明： 

（一）試驗室須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之指定試驗室，試驗室為標準檢驗局時，無需填寫試
驗室代碼。 

（二）本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文件之保存期限，為商品停止生產或停止輸入後五年。 

（三）商品檢驗法第四十七條：依本法所為之符合性聲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未經符合性聲明： 

1.未依第四十三條規定備置技術文件，或未依第四十四條規定向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之指定試驗室辦理試驗者。 

2.符合性聲明或技術文件之內容有虛偽不實或不符合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公告規定之情形者。 

（四）商品檢驗法第四十八條：依本法所為之符合性聲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符合性聲明失其效力： 

1.經購、取樣檢驗結果不符合檢驗標準。 

2.未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規定為標示，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完成。 

3.經限期提供符合性聲明書、技術文件或樣品，無正當理由拒絕提供或屆期仍未提供。 

4.未依符合性聲明內容使用，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完成。 

5.商品經公告廢止應施檢驗或停止適用符合性聲明檢驗方式。 

6.經依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經通知限期依修正後檢驗標準改正，屆期未改正完成。 

7.其他嚴重違規之情形。 
 
 


